
 
 
 
 
 

永政办发〔2008〕109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永嘉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永嘉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已经县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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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消除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人民政府决定，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现制订具

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坚持“畅缮结合、综合整治、长效管理”的总体要求，以 10

层（含）以上的居住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24米（约8层）的公共

建筑为整治重点，进一步增强高层建筑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消

防安全意识，堵塞管理漏洞，消除各类事故隐患，确保高层建筑

的消防通道安全通畅率达100%，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完好率达100%，

消火栓给水系统完好率达 100%，新投入使用的消防设施设备合格

率达100%，消防安全管理建章立制率达100%，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二、整治内容和责任分工 

（一）高层建筑竣工后，未经综合验收，特别是其消防设施

设备未经消防监督部门验收交付使用的，由规划建设、消防部门

进行验收并负责督促业主单位限期整改； 

（二）消防管理制度不规范、存在安全管理漏洞的，由消防、

房管部门负责督促其物业管理企业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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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侵占公共部位，堵、塞、隔、占疏散通道的，由消防、

房管部门负责督促相关责任人及时整改； 

（四）消防设备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的，由消防、房管部门负

责督促其物业管理企业及时修复； 

（五）在屋面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改变地下车库用途等影

响消防安全的，由规划建设部门负责督促相关责任人及时整改； 

（六）在高层建筑内擅自改装燃气管道的，由规划建设部门

负责督促相关责任人及时整改； 

（七）违法安装户外广告的，由规划建设、工商、城管执法

部门负责督促相关责任人及时整改； 

（八）在高层建筑内的经营性场所不符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的，由消防部门负责督促相关责任人及时整改，工商部门、公安

派出所配合落实整改； 

（九）自行管理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由自管单位负

责，消防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三、工作步骤  

专项整治从今年8月 1日开始，到年底结束。具体分3个阶

段实施。 

（一）排查阶段（8月 1日— 8月 15日）。各乡镇要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开展排查摸底，摸清区域内高层建筑的基本情况和

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按隐患的轻重缓急程度进行分类；经分类的

有关信息要及时上报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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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设在县房管局）。各单位要建立台帐，分类监督，指导整

治。 

（二）整改阶段（8月 16日—10月 30日）。高层建筑管理单

位和相关责任单位要根据消防安全隐患的实际情况，制定整改方

案，落实工作责任，重点整治严重影响安全的消防隐患，并在限

定的时间内整改合格。有关乡镇在责任单位自查自改的基础上，

全面开展隐患整改督查工作，对未落实整改任务的，要组织力量

进行联合执法，采取有效的强制措施，逐项逐条地督促整改，确

保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三）验收阶段（11月 1日—12月 20日）。整改工作结束后，

各乡镇要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并将书面报送县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一步完善长效管理

机制。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

职责分工和整治要求进行检查验收，查漏补缺，巩固整治成果。

县政府将适时组织检查组对各乡镇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为切实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

领导，县政府已建立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及办公室，负责对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各乡

镇、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建立由“一把手”任组长的相应工作班

子，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实行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

抓，并指定专人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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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泛宣传，强化教育。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各种渠

道，深入宣传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及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广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努力

营造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整治的良好社会氛围。广播、

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要积极配合这次专项整治工作，充分发挥

舆论监督作用。对消防安全隐患严重且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业

主（单位），要坚决予以曝光。整改责任单位要认真落实《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61号），

向业主和员工开展消防知识教育培训，提高其消防安全意识和逃

生自救能力。 

（三）严明责任，狠抓落实。各乡镇要根据高层建筑消防安

全整治的有关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工作计划，细化整治措

施，并层层分解落实工作任务。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工作职能和责

任分工进行督促整改，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形成工作合力。要按

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的原则，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狠抓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对消防安全隐患严重、拒绝整改或整改

不到位的责任单位，要坚决依法严肃处理，该停产停业整顿的，

坚决予以停产停业整顿；该关闭取缔的，坚决予以关闭取缔；该

拆除的，坚决予以拆除。对因整治不及时、措施不到位、工作不

得力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或个人，要依法追究责任。 

（四）健全机制，长效管理。要充分发挥物业管理企业的主

体作用，落实物业管理企业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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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人，积极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制定消防应急预案，组织灭火演练，建立消防设施定期检测维护

机制和消防安全管理档案，保证档案及相关记录齐全；要充分发

挥行政部门的监督作用，健全物业管理企业信用资质管理制度，

严格消防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各乡镇、各部门要认真履行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职能，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健全长效管理机

制，确保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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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标准 

项目 整治标准 

已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消防安全责任人明确、制度健全。 

按照公安部令第 61 号开展定期防火检查，自动消防设施定期检测、维护。 

消防控制室有人值班，值班制度正常，消防设施操作人员持证上岗。 

单位有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制定灭火疏散预案，组织灭火演练。 

消防

安全

管理

制度 

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有建立档案，档案及相关记录齐全。 

安全出口数量满足要求（2个以上）。 

建筑安全出口、楼梯、屋面、疏散通道没有被封堵、占用、上锁，保持畅通。 

安全出口门的种类符合要求，不采用卷帘门、转门、吊门、侧拉门。 

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没有缺少、损坏或者标识错误，断电时能正常照明。 

防火门正常使用（门体、闭门器未损坏，关闭严密）。 

安全

疏散 

门口没有设置门帘、屏风、杂物柜等影响疏散的遮挡物。 

自动报警、联动控制系统 主电、备电显示正常，操作盘完好，控制设备运行正常。 

消防泵、喷淋泵供水系统 
压力表显示正常，泵联动、手动正常启动，系统布置符合要

求且完整好用。 

烟感和温感探测器 楼层报警功能正常。 

灭火器、消火栓 

室内、外消防栓没有被埋压、圈占、损坏或遮挡影响使用，

灭火器材无损坏（消火栓箱内应配有水枪、水带、水带接扣）；

灭火器数量配置符合要求。 

火灾事故广播 疏散指示灯完好有效，紧急广播正常。 

手动报警按钮 楼层、大厅等公共通道报警功能正常。 

消防

设施 

新风、排烟系统 防烟、排烟系统试启动正常。 

建筑内不得擅自改变建筑格局结构（包括擅自加层、搭建阁楼等），不得擅自改变建筑

使用功能。 

没有违章搭建，破坏建筑防火间距，占用、破坏消防车道及消防登高操作场地。 

高层建筑没有使用石油液化气瓶，燃气管道安装规范。 

其他  

建筑广告设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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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公安  消防  方案  通知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 年 8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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